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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本守则规定了拉森钢板桩施工的通用工艺要求。 

1.2 本守则适用于多水的软土地层，河床覆盖层较厚的砂类土、碎石土和半干性，钢

板桩围堰作为封水、挡土结构,在浅水区基础工程施工中应用较多。粘土，风化岩层

等基础工程。 

1.3 预制成型直接用专用机械打（压）入。 

2  引用文件 

下列引用标准规范最新版本中的相关条款适用于本守则。 

在本守则有效期内，下列文件因换版致引用的相关条款内容与本守则要求不一致

时，按较严者执行。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石油化工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建设规范》（GB50484-2019）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规范》（JGJ340-2015）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 

3   一般规定

3.1 施打前先对此区域内地下管线及电缆等情况进行查勘，需要移位的先进行相关管

线或电缆的移位。按照设计及现场施工要求，留足作业面，以防拔桩出现困难。 

3.2 经纬仪校正钢板桩垂直度，进行液压打桩，每打入地下 1-2m 用经纬仪校正钢板

桩垂直度，直至打入地下相应位置或打不动时为准，四周对称施打。打入深度比例不

大于 1：1（露出的深度：打入土内深度） 

3.3 钢板桩施工时四周 10m 范围内严禁站人，施工时当自然地面土质较差时应采用  

不低于 14 ㎜厚的钢板进行铺垫防止打桩机局部下陷影响钢板桩的垂直度。 

3.4 施打完成后至整个基础工程施工过程中，安排专人全程监测钢板桩及其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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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内侧支撑、围檩必须焊接牢固，且连成整体。 

4  施打 

4.1 按事先撒好的钢板桩灰线位置首先树立第一根钢板桩，用经纬仪校正钢板桩垂直

度，进行液压打桩，每打入地下 1-2m 校正钢板桩垂直度，直至打入地下相应位置或

打不动时为准，依次打第二根钢板桩，将第二根钢板桩 U 型槽反扣第一根钢板桩打入

地下，并且校正钢板桩垂直度，依次将钢板桩布置在适当位置。 

4.2 当池体四周的钢板桩全部施工完成后即着手进行板桩四周钢围檩的安装工作，钢

围檩的安装采用距地面 0.6m 高位置安装，先采用专用 H 型钢三角托架每隔 3m 与钢

板桩焊接起来，并采用水准仪控制托架的标高确保所有托架的安装标高误差不超5㎜，

当所有托架焊接完成后再用车配合人工将整根 H 型钢吊放至托架上，再将型钢与型钢

托架焊接连成一体。 

4.3 当所有钢板桩施工完毕，基坑开挖完成后由专业测量人员定期对钢板桩支撑系统

的变形情况进行监测。 

4.4 土方开挖过程中如发现钢板桩之间扣槽错开的情况，视有无水流或流量大小，确

定封堵方式方法。 

4.5 当基础工程完工回填后，开始依次拔钢板桩。 

5  监测要求 

5.1 土体变形（侧斜）：在基坑支护的钢板桩上每边各布一个点，监测土体水平位移，

采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试钢板桩的垂直度以此来控制位移情况。 

5.2 基坑周边道路地面沉降与水平监测：在基坑周边建筑物或道路上分部布一个测点。 

5.3 基坑周边及基坑内应进行地下水位监测，布 4个测点。 

5.4 开挖前应取得基数，且测试基数不少于 2次，在开挖过程中，每周 2～3次，当测

试数据变化较大或开挖后期应加密监测或连续监测，应在测试当天向监理单位及设计

单位提供监测条件。监测过程中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通知施工单位及设计人员，施

工单位应用紧急防患措施，以防发生工程事故。 

6  监测安全预警 

6.1 基坑支护结构（或其后面土体）的最大水平位移大于开挖深度的 1/200（1/300），

或水平位移速率已连续三天大于 3mm/d（2mm/d）。 

6.2 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撑体系中有个别构件出现应力聚增，压曲，断裂，松弛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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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基坑底部或周围土体出现可能导致剪切破坏的迹象或其他可能影响安全的征兆，

如涌土，隆起，陷力落等。 

6.4 场地周围地面出现宽度大于 10mm 的裂缝，且裂缝尚可能发展。 

6.5 场地周围建筑不均匀沉降或倾斜大于规范规定的允许值勤；或建筑的倾斜速率已

连续三天大于 0.0001Hmm/d(H 为建筑高度)。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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